关于申报2021年福建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进一步推动实施《福建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（2018—2025年）》，加强青少年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，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开展2021年福建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课题申报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课题宗旨
实施2021年福建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，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认真落实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相关要求，为《福建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（2018—2025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实践指导，从而更好地服务党政领导决策。

二、课题方向及经费标准

根据《规划》，2021年启动3个方向性题目，每个题目分别细分若干二级课题，申报时以此为方向，可结合实际情况略作调整，自拟具体的研究题目和内容，但不得做重大调整。其中，中外青少年在某方面的对比研究可以申报，但单纯的国外青少年研究不在申报范围之内。
1.动员广大青年参与新时代的社会建设
（1）更好发挥青年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作用，以“社区青春行动”项目为例。
（2）青年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挥。
（3）新兴领域青年的成长发展和社会参与。
（4）引领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。
（5）加强对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。
（6）新时代背景下少先队辅导员职业获得感与社会化阵地建设探索。

2.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
（1）健全返乡创业青年服务政策。
（2）扶持农村青年电商发展。
（3）完善农村吸引青年人才政策。
（4）支持农村青年致力乡村建设。
（5）健全青年参与乡村社会实践机制。
3.加强青年群体服务保障
（1）促进青年生育的支持政策建议。

（2）构建社会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机制。

（3）加强共青团网络化服务青少年群体。
（4）福建省大学生实习“扬帆计划”开展情况及成效研究。

（5）在闽创业就业台湾青年融合发展现状、问题及对策研究。

（6）少先队辅导员队伍政治素质指标体系研究。
根据申报和评审情况，确定“重点课题”，每个课题经费3万元。另外，从未入选重大课题的申报课题中择优确定“一般课题”，每个课题经费1.5万元。

三、申报时间

2021年8月28日前

四、完成期限

2021年12月3日前
五、申报条件

1.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院所、学术单位、团组织或专家学者，均可以机构、团队或个人名义提出申报，如多个单位联合申报需确定1名课题负责人。

2.课题负责人应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；一般应具有副高级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
3.申报课题需征得所在单位科研或相关主管部门同意。

六、课题组成员
在确定课题组成员时，应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吸纳实践经验丰富的实务部门专家参与。课题组成员应当实际参加研究工作，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课题，课题参与人员同年度也只能参与一个课题。

七、实施步骤
1.2021年8月28日前，申报人填写《2021年福建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申请书》，将电子版《申请书》发送至团省委权益部邮箱。邮件主题统一为：2021年福建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申报。

2.团省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研究确定拟立项“重点课题”和“一般课题”，公示后无异议的予以立项，并按照课题经费的80%拨付课题启动金。
3.对于立项的课题，申报人将纸质版《申请书》（一式6份，其中1份原件，5份复印件，A3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）报送至团省委权益部，同步开展课题研究工作。
4.2021年12月3日前，申报人完成课题结项，并提交完整的调研报告及相关材料到团省委权益部，团省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验收。

5.团省委根据评审验收情况，对符合要求的予以拨付剩余的20%课题经费。
八、成果要求

课题应注重研究的实证性、时效性和决策咨询性，课题负责人应在课题设计、调研论证、成果内容等方面予以充分把握和体现。具体参照《共青团中央“青少年发展研究”课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联系人：张新兵  钟丽秀

电  话：0591-87555146，13666938181,18206031813
邮   箱：fjtswqyb@163.com
地  址：福州市鼓楼区东街83号中庚青年广场1103

附件：1.2021年福建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申请书
2.共青团中央“青少年发展研究”课题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共青团福建省委办公室

2021年8月11日


